
附件 4 

注册会计师情况汇总表 

 

会计师事务所或者分所名称（盖章）：北京会计师事务所（普通合伙） 

序号 
注册会计师

姓名 

注册会计师证书 

证书编号 最近一次通过注协检查的时间 

 无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

保证 

 

 

谨此保证，本表所填报内容及所附证明材料全部属实。 

 

首席合伙人或者主任会计师签名：张三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年    月    日 

 

注：1. 申请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时，填报除合伙人或者股东以外的注册会计

师。 

2. 申请分所执业证书时，分别填报会计师事务所以及申请执业证书的分所的注册会计

师。会计师事务所注册会计师（不包括分所注册会计师及拟到分所执业的注册会计师）合计

超过 50 名时，可不再填写。 

3. 有关栏目填写不下时，可插入行填写。 

 


